对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究的政策建议-改进评级机构盈利模式

[bookmark: _GoBack]改进评级机构盈利模式是增强评级独立性的必由之路。只有改进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才能遏制其“重量轻质，重短期利益轻长期信誉”的目标。虽然当前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为发行人付费模式，但在当前国内环境下采用该盈利模式的弊端十分突出。在金融危机后，主流机构以发行人付费为主的盈利模式本身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2010年，欧盟便提出包括投资人付费、基于评级结果付费、交易平台付费等解决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利益冲突替代付费模式。目前我国已推动成立投资人付费的新型信用评级机构（如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此为载体推进评级行业发展运营和业务模式的变革。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发展投资人付费模式似乎已成为不可能，可行的改进措施主要有：一是采取双评级机制，由发行人选择一家评级机构，同时监管机构在入库名单中随机选择一家。二是明确评级收费标准，防止高评级高收费现象；三是明确罚则，当发现某家评级机构级别明显偏高，或者其评级的发行主体信用利差较大的情况下，采取处罚措施；四是增加投资人的话语权，引入投资者投票机制，每年度开展一次主流投资者对评级公司的投票以及评价，对得票低、评价差的评级机构采取升降级措施。
